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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 

国枫律证字[2016] AN335-4 号 

 

致：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方大化工与本所签订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作为方大化工本次重组事

宜的专项法律顾问，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方大锦

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以及《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北

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之二》”。前述各份法律意见书以下统称“原《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62355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涉及的有关问题，本所律师在对相

关情况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原

《法律意见书》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方大化工本次重组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

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仅供方大化工本次重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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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

特别说明或另有简称、注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简称的含义与原《法

律意见书》中用语、简称的含义相同。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就《反馈意见》涉及相关问题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问题 1：申请材料显示，1）2016 年 7 月，新余昊月通过协议转让受让方大集团持

有的方大化工 29.16％股份，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卫洪江。2）

新余昊月的控股股东为火炬树（有限合伙），火炬树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盛达瑞丰（持

有火炬树 11％合伙财产），盛达瑞丰的控股股东为卫洪江（持有盛达瑞丰 51％股

权），卫洪江为新余昊月实际控制人。请你公司：1）结合穿透后的股权控制关系、

火炬树合伙协议及盛达瑞丰公司章程主要内容、相关各方权利义务、股权受让价款

资金来源等，补充披露卫洪江为目前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依据及前述安排对上市

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2）如受让价款资金来源中包含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非自有资金的，核查并进一步说明资金来源是否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配套

募集资金认购方存在关联关系。3）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前次

控制权变更时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及对本次重组的影响。4）结合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经历和背景，进一步说明其是否具有经营管理上市公司的能力。请独

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关于卫洪江为方大化工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一）卫洪江为新余昊月的实际控制人，其对于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

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

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

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

股东；第（三）款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

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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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新余昊月、火炬树和北京盛达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

瑞丰”）的工商信息登记资料并经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新余昊月、火炬

树和盛达瑞丰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注：“武汉瑞和永兴”全称为武汉瑞和永兴贸易有限公司，“武汉中瑞福汇”全称为武汉中瑞

福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武汉恒通永旺”全称为武汉恒通永旺贸易有限公司。 

按照上述主体的股东/合伙人穿透原则，盛达瑞丰、火炬树和新余昊月的最终自

然人股东/合伙人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股东/合伙人姓名及持股比例 

1 盛达瑞丰 卫洪江（51%）、刘东峰（32%）、武国伟（17%） 

2 火炬树 

盛达瑞丰（11%并担任普通合伙人）、卫洪江（16.58%）、武国伟

（1.67%）、吴波（0.92%）、颜婧怡（8.33%）、姜霞（5.83%）、周文

益（4.20%）、虞国荣（3.33%）、温东辉（5.42%）、刘和雪（11.5%）、

高渊（3.67%）、史娟华（26.67%）、祝明文（0.92%） 

3 新余昊月 火炬树（83.33%）、武汉瑞和永兴（16.67%） 

4 武汉瑞和永兴 武汉中瑞福汇（50%）、武汉恒通永旺（50%） 

5 武汉中瑞福汇 王嵩悦（50%）、成远红（50%） 

6 武汉恒通永旺 王嵩悦（50%）、成远红（50%） 

2、根据盛达瑞丰的《公司章程》，其规定该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

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并行使决定公司的经营

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执行董事及监事等重大事项。卫

洪江持有盛达瑞丰 51%的股权，为该公司的控股股东。 

3、根据火炬树的《合伙协议》，其约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委托普通合伙人出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运营、投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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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及其他事务的管理和控制拥有排他性的权力，应为合伙企业作出所有投资及投资

退出的决策，并可对合伙协议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独立决定的事项（其中包括

“决定、执行合伙企业的投资、投后管理、股份减持、清算及其他业务”）独立作出

决定而无需进一步取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鉴于盛达瑞丰为火炬树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因此对于该企业拥有控制权。 

4、根据新余昊月的《公司章程》，其规定该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

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并行使决定公司的经营

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董事及监事等重大事项。火炬树持有新余昊月 83.33%

的股权，为该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 

综上，卫洪江是盛达瑞丰的控股股东，盛达瑞丰是火炬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火炬树是新余昊月的控股股东。因此，卫洪江为新余昊月的最终实际控制人。 

（二）卫洪江为方大化工的实际控制人 

《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

权：（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

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

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

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查验，方大化工现有公司章程系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而制定，其规定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

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审议批准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等 16 项公司重

大事项的权利；股东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

一票表决权；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新

余昊月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9,830 万股股份，占其现有股本总额的 28.71%（新余昊月

受让方大化工股份时的持股比例为 29.16%。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因发

生股权激励行权而导致其总股本变化，新余昊月持股比例变更为 28.71%。具体详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问题 21、三”），为方大化工的第一大股东且其持股数额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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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比例均较高于上市公司其他主要股东（考虑一致行动关系情况下）。因此，新余昊

月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方大化工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 

综上，新余昊月为方大化工的控股股东，卫洪江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新余昊月本次收购资金安排不影响其行使上市公司股东权利 

根据新余昊月受让方大集团所持方大化工股份时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并经查验，新余昊月收购方大化工股份的资金中，除其自有资金 6 亿元（来自于其

股东出资）外，剩余 13.83 亿元来自于武汉信用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信投资集团”）通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青岛路支行发放的委托贷款。根

据委托贷款合同，其约定的借款期限为 24 个月（贷款实际起止日期具体以借款借据

记载的为准），质押担保方式为新余昊月所持方大化工股份。根据武信投资集团出具

的说明，其向新余昊月的借款系自有资金且为一般资金借贷业务，不存在对于方大

化工股东身份、股东权利行使的任何约定或类似协议安排，不存在出借资金直接或

间接来源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认购方的情况。因此，虽然新余昊月已将

所持方大化工股份进行了质押，但上述资金借贷事项并未涉及上市公司股东权利行

使的安排，新余昊月本次自筹资金安排不会影响其作为方大化工股东独立行使股东

权利。 

（四） 卫洪江对于维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的措施 

1、如上所述，新余昊月作为方大化工的控股股东，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

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2、2016 年 7 月 28 日，方大化工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重新选举了公司

董事会（新董事会的任期将在 2019 年 7 月到期），由新余昊月推荐的 7 名董事候选

人当选了新一届董事会的董事（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为 9 人，其中 6 名非独立董事

中包括了新余昊月推荐的 4 名成员）。根据方大化工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规定，董事

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

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正常情况下，新余昊月推荐的董事可以在任

期内参与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卫洪江能够根据对新余昊月的最终控制关系通

过新余昊月推荐的董事对上市公司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除新余昊月外，方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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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其他股东均无法对董事会产生重大影响； 

3、对于新余昊月收购方大化工股份的借款事项，卫洪江已经出具承诺，“在本

人作为方大化工实际控制人期间，若新余昊月未按时偿还委托贷款的情况下，本人

将多方筹集资金或者提供担保，作为前述委托贷款的担保物，向新余昊月提供财务

支持，避免新余昊月所持有的方大化工股份被折价、拍卖或者变卖”。 

以上措施均有效保证了卫洪江通过新余昊月对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卫洪江为方大化工的实际控制人，其间接控制的新余昊

月的现有股权结构、新余昊月所持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以及其向上市公司推荐并当

选的新任董事安排均有效地保证了卫洪江对于方大化工控制权的稳定。 

 

二、关于新余昊月收购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源 

如上所述，新余昊月收购方大化工股份资金中，有 13.83 亿元来自于武信投资

集团的委托贷款。根据武信投资集团的工商查询信息等资料，该公司股东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股东名称 

武信投资集团 

武汉信用风险管理有限公司、长江金控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武汉高润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源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湖北首丰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君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合旭控股有限公司 

如上表所示，武信投资集团的股东并无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或配套融资认购方。

另根据武信投资集团出具的说明，其对新余昊月的委托贷款并未来自于本次重组的

交易对方或配套融资认购方，武信投资集团的股东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或配套融资认购方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新余昊月受让方大化工股份的借款资金来源与本次重组

的交易对方、配套融资认购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前次控制权变更时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及对本次重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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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余昊月受让方大集团所持方大化工股份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方

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补充公告》，新余昊月及卫

洪江在收购方大化工股份时所作承诺事项如下：  

“（一）新余昊月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未来 12 个月内，不

会转让本次受让的方大化工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在新余昊月作为方大化工控股股东期间，若新余昊月

未来经营的业务与方大化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新余昊月将通过公

平、合理、合法的途径对相关企业业务择机进行调整，以避免与方大化工产生同业

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三）卫洪江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后，在其作为方大化工实际控制人期间，若

其未来经营的业务与方大化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其将通过公平、

合理、合法的途径对相关企业业务择机进行调整，以避免与方大化工产生同业竞争

或潜在同业竞争； 

（四）卫洪江承诺，在本人作为方大化工实际控制人期间，若新余昊月未按时

偿还委托贷款的情况下，本人将多方筹集资金或者提供担保，作为前述委托贷款的

担保物，向新余昊月提供财务支持，避免新余昊月所持有的方大化工股份被折价、

拍卖或者变卖”。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余昊月未转让所持方大化工股份；

除方大化工外，新余昊月不存在其他股权投资企业，卫洪江控制的其他企业中与方

大化工及本次重组的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均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综上，本所律师

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余昊月与卫洪江不存在违反其收购方大化

工股份时做出承诺的情况，其承诺内容及履行情况对本次重组不构成不利影响。 

 

四、结合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经历和背景，进一步说明其是否具

有经营管理上市公司的能力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新余昊月，新余昊月的控股股东为火炬树，火炬树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为盛达瑞丰，盛达瑞丰的控股股东为卫洪江，故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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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卫洪江。 

（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新余昊月基本情况 

新余昊月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经营范围为：软件技术开发、咨询、转让

服务；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会务会展服务；企业投资管理服务；资产管理、项目

投资、实业投资；市场营销策划服务。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持有方大化工 19,830 万股 A 股股票外，新余

昊月无其他对外投资。 

（二）新余昊月控股股东火炬树基本情况 

火炬树成立于 2016 年 3 月 2 日，经营范围为：投资项目管理；利用自有资金从

事实业投资。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持有新余昊月 83.3333%股权外，火炬树无其

他对外投资。 

（三）火炬树执行事务合伙人盛达瑞丰基本情况 

盛达瑞丰成立于 2007 年 7 月 24 日，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

管理；项目投资。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持有火炬树 11%的合伙企业份额外，盛达瑞

丰其他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新余全喆利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3,000 10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 
天津盛达南风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10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3 
新余洪涛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3,000 2.333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4 
新余吕梁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3,000 10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 
新余勃飞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5,005 0.06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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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6 
新余轩飞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4,510 0.1109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7 
新余市仙女湖区壮飞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000 10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8 
新疆天亿瑞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464.3 1.44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9 
新疆天盛兴隆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376.8 1.48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0 
新疆盛达洪江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037.0412 0.9927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1 
新余市仙女湖区信泰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949 0.0151 

持有大连远东工具有限公司股

权，除此之外不对任何企业和项

目进行投资 

12 
新余市仙女湖区泰达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810.8 0.0493 

仅限于认购云南省祥云县腾龙投

资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云南祥

云飞龙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权，不参与其他任何项目的投

资 

13 
新余市仙女湖区永聚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0.9 0.44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4 
新余市仙女湖区洪源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200.8 0.0125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5 
新疆盛达永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200 1.56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6 
新疆天盛永旺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770 1.04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7 
新疆天盛永昌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711 0.75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8 
新疆盛达恒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950 1.01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9 
新疆盛达恒基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068 1.63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0 
新疆冀盛国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650.638298 3.64 

仅限于认购大连远东工具有限公

司新增股份，除此之外不对任何

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21 新疆盛达兴裕股权投资合 3,135.107 1.6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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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伙企业（有限合伙）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2 
新疆盛达恒顺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232.5 0.81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3 
新疆盛达永兴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538 1.1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4 
吉安市井开区正源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0,100 0.99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5 
吉安市井开区盛达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4,108 2.44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6 
新余市仙女湖区瑞丰中信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140 0.99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7 
新余市仙女湖区盛瑞泰和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269 0.318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8 
新余市仙女湖区盛天永润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307 0.867 

对武汉天捷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权投资，除此之外不对任

何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29 
新余市仙女湖区盛信国瑞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050 1.04 

仅限于认购大连远东工具有限公

司新增股份，除此之外不对任何

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30 
新余大同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3,033.5 0.3297 

对大连远东工具有限公司的股权

进行投资，除此之外不对任何企

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31 
新余宝亨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9,666 0.2069 

对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增资扩股股权进行投

资，除此之外不对任何企业和项

目进行投资 

32 
新余市仙女湖区泰维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320 0.7575 

对大连维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增资扩股股权进行投资，除此

之外不对任何企业和项目进行投

资 

33 
新余市仙女湖区盛大联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520 0.2659 

对大连远东工具有限公司的股权

进行投资，除此之外不对任何企

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34 
新余冀商昌晟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1,005.6 9.9443 

对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增资扩股股权进行投

资，除此之外不对任何企业和项

目进行投资 

35 
新余盛汇尊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010 0.0415 

以股权方式投资云南祥云飞龙再

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以外

不对任何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36 新余骏鹰翱翔投资管理中 7,720 0.2591 对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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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心（有限合伙） 限公司的增资扩股股权进行投

资，除此之外不对任何企业和项

目进行投资 

37 
新余晋大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1,220 1.6394 

对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权进行投资，除此之外不

对任何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38 
新余宏兴成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2,235 0.23 

对北京天宜上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的股权进行投资 

39 
新余永庆泰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9,690 0.2064 

以股权方式投资云南祥云飞龙再

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以外

不对任何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40 
新余森昌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14,871.2 0.1345 

以股权方式投资云南祥云飞龙再

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之外

不对任何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41 
新余仁东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66,677 0.015 

仅限于对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老股受让的股

权投资、对该等股权投资进行投

资管理及为完成该等投资管理行

为而进行的必要的经营活动 

42 
新余鼎泰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66,677 0.015 

仅限于对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老股受让的股

权投资、对该等股权投资进行投

资管理及为完成该等投资管理行

为而进行的必要的经营活动 

43 
新余怀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26,710 0.0375 

仅限于对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老股受让的股

权投资、对该等股权投资进行投

资管理及为完成该等投资管理行

为而进行的必要的经营活动 

44 
新余顺兴隆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7,620 0.2624 

以股权方式投资云南祥云飞龙再

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以外

不对任何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45 
新余顺全隆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475 0.2235 

以股权方式投资云南祥云飞龙再

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以外

不对任何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46 
新余银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3,620 0.5525 

以股权方式投资云南祥云飞龙再

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以外

不对任何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47 
新余牵牛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12,305 0.1625 

以股权方式投资云南祥云飞龙再

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以外

不对任何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48 
新余德崇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3,070 0.6515 

以股权方式投资云南祥云飞龙再

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以外

不对任何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49 
新余嘉永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6,276.2053 0.3187 

以股权方式投资云南祥云飞龙再

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之外

不对任何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50 新余海棠投资管理中心（有 4,120 0.4854 参与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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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限合伙） 有限公司的股票增发投资 

51 
新余敦裕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1,020 1.96 

以股权方式投资云南祥云飞龙再

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以外

不对任何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52 
新余倍利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3,840 0.5208 

以股权方式投资云南祥云飞龙再

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以外

不对任何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53 
新余云锦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5,725 0.3494 

以股权方式参与硅谷天堂资产管

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定向增发

投资 

另根据盛达瑞丰的说明并经查验，自设立以来，其作为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合伙

企业先后投资了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PO、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艾格拉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江苏天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借壳*ST 科健等项目。因此，盛达瑞丰较为熟悉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要求及证

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拥有较为丰富的上市公司运营管理经验。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卫洪江基本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持有盛达瑞丰 51%股权外，卫洪江其他主要

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晋商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6 

从事股权融资、债权融资、

资产管理、信用担保、银行

贷款等金融服务产业链的投

融资管理平台企业 

2 速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0,000 13 
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提供服

务 

3 
晋商信融（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2,000.0001 22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

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投资 

4 
新疆盛世昌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801 16.3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

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

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 

5 浮山县新华选矿厂 100 100 生产精选铁矿粉 

6 山西百恒粮油有限公司 3,000 86.67 
生产、销售食用植物油（全

精炼）及农副产品 

7 
新疆盛达兴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135.107 15.95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

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

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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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余勃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005 59.96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

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

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 

9 
天津盛达南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000 86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

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

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 

10 侯马市丰茂贸易有限公司 2,800 100 贸易 

11 晋商百益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700 12.82 农作物种植 

12 浮山县泰源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2,500 30 
销售铁精矿粉及精矿粉深加

工等 

卫洪江先后担任晋商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速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晋商百

益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侯马市丰茂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执行董事职务，具有丰富

的公司经营管理经验，对企业规范运作和持续经营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此外，卫

洪江通过参与资本市场投资，较为熟悉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以及相应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盛达瑞丰和卫洪江较为熟悉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要求及相应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拥有较为丰富的上市公司运营管理经验。本所律师认为，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新余昊月的间接控股股东盛达瑞丰、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卫洪江具

备经营管理上市公司的经验及能力。 

 

问题 2：申请材料显示，1）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认购方中存在多组一致行

动关系。2）本次重组后，交易对方、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

比例超过新余昊月，但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请你公司：1）

结合上市公司最近一年控制权变更及本次重组进展重要时间节点，补充说明公司控

制权变更与本次重组之间的关系，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及本次重组方案的必要性、

合理性。2）核查并说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中一致行动关系的

认定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按相关规定补充披露

一致行动关系、合并计算重组后各参与方控制的上市权益，并进一步说明本次重组

是否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3）核查并补充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及配套资金认购方的资金来源及相关依据，如为非自有资金的，进一步说明资金来

源是否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存在关联关系。4）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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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披露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未来 36 个月内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或者放弃控制权的计划，并补充披露其保持控制权稳定性的具体措施。5）本次重组

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关于未来 36 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取得

控制权的计划。6）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向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其

一致行动人购买资产或置出目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关资产的计划。如有，结合上

述问题补充披露本次重组是否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监管的情形。7）结合对本次交易后

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及生产经营的安排，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董事会构成及各股东

推荐董事及高管情况、重大事项决策机制、经营和财务管理机制等，补充披露对上

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关于公司控制权变更与本次重组之间的关系，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及本次

重组方案的必要性、合理性 

（一）方大化工控制权变更与本次重组之间的关系 

1、控制权变更事项的重要时间节点 

2015 年方大集团曾经筹划转让持有的方大化工部分股份，但转让股份事项最终

未能实施。盛达瑞丰根据公开信息推断方大集团仍存在转让所持方大化工股份的意

愿，2016 年 2 月 5 日，盛达瑞丰同方大集团就股份转让事项进行了沟通并达成了进

一步洽谈的意向，为避免股价异动，方大化工股票于当日下午开市起停牌。 

2016 年 2 月 6 日，方大化工发布了停牌公告，公告方大集团正在筹划转让持有

的方大化工股份事项。 

方大化工股票停牌后至 2016 年 6 月期间，方大集团与包括盛达瑞丰在内的多个

股份意向受让方进行了多轮商业谈判，根据转让价格、付款条件等因素最终选定盛

达瑞丰作为股份受让方。 

2016 年 6 月 26 日，方大集团和盛达瑞丰就股份转让条件达成一致，并与盛达

瑞丰实际控制的新余昊月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6 月 28 日，上市公司公告了新

余昊月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方大集团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就股

份转让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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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5 日，方大集团向新余昊月转让方大化工股份事宜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过户完毕。7 月 7 日，上市公司就该过户事宜进行了

公告。 

2、本次重组的重要时间节点 

鉴于方大化工的化工业务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上市公司一直在寻找新的利润增

长点。2016 年 2 月 17 日，上市公司和本次重组标的公司进行了沟通，并初步达成

重组意向，2016 年 2 月 19 日上市公司公告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阶段。 

2016 年 2 月 19 日至 2016 年 8 月 3 日，上市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本所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审计与评估等工作，标的公司股

东亦持续与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的具体条款进行了多轮谈判。 

2016 年 8 月 3 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最终就交易条款达成一致并签署相关协

议，上市公司亦于同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相关议

案。 

2016 年 8 月 5 日，上市公司公告了重组报告书（草案）等本次重组相关文件。

8 月 11 日，上市公司收到了深交所的问询函；8 月 23 日，上市公司就深交所问询函

作出了回复并公告了修订后的重组报告书。 

2016 年 8 月 26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重组相关决议。2016 年 8 月 30 日，上市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本次重组的相

关申请。 

3、方大化工控制权变更与本次重组不构成一揽子交易的说明 

（1）新余昊月受让方大化工股份不以本次重组为前提 

2015 年以来，方大集团一直在寻找转让方大化工股份的受让方，并于 2015 年 6

月 6 日至 9 月 17 日方大化工股票停牌期间，进行过股份转让的筹划，但因拟受让方

原因未能顺利推进。尽管该次股份转让事项未能顺利进行，但方大集团一直在积极

寻找股份的受让方。 

自 2016 年 2 月 5 日方大化工股票停牌后至本次股份转让完成期间，方大集团不

仅仅与盛达瑞丰一家拟受让主体进行股份转让的洽谈。方大集团经过同多家拟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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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多轮谈判后，最终同受盛达瑞丰实际控制的新余昊月达成了交易的意向。与

此同时，方大化工本次重组尚在持续推进过程中，而盛达瑞丰能否同方大集团达成

交易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新余昊月受让方大化工股份完成后，本次重组方案尚

未确定，相关协议亦未签署，本次重组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

盛达瑞丰通过新余昊月取得方大化工控制权并不以本次重组为前提。 

另根据盛达瑞丰的说明，盛达瑞丰获得方大化工控制权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方

大化工资产质量优良，核心竞争力强，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基础化工产品供应商。根

据新余昊月与方大集团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其受让方大集团所持方大化工股份

不存在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前提条件的安排。 

综上，新余昊月受让方大化工的股份是独立于本次重组的事项。 

（2）本次重组不受方大集团向新余昊月转让方大化工股份事项的影响，亦不以

该事项为前提 

方大化工在行业内虽然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受国内宏观经济、行业情况的影响，

方大化工的化工主业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方大化工一直寻求通过外延式

并购进入新的领域，从而形成上市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盈利能力，进而提升

上市公司整体价值。 

本次重组是由上市公司主导，在方大集团尚未与拟受让主体达成股份转让的一

致意见之前，本次重组持续、有序的推进。上市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展

开了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就交易的具体条款同交易对方进行了深入的谈

判。由于标的公司为涉军企业，中介机构展开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履行保密义务，工

作进度较慢，且收购长沙韶光股权需要履行国防科工局涉军事项审批。直到 2016 年

7 月底，本次重组各项工作才基本完成。因此，本次重组进程并不受方大集团转让

方大化工股份事项影响，亦不以股份转让为前提。 

（3）本次重组交易对方、配套融资认购方与方大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方威、新

余昊月及其实际控制人卫洪江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重组是以方大化工为主体进行的上市公司收购行为，涉及的交易各方为上

市公司、重组交易对方、配套融资认购方，其中重组交易对方、配套融资认购方与

方大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方威、新余昊月及其实际控制人卫洪江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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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一致行动关系。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配套融资认购方独立于方大集团及其实

际控制人方威、新余昊月及其实际控制人卫洪江，其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并不受

方大集团、方威、新余昊月和卫洪江的影响。因此，本次重组交易对方、配套融资

认购方的决策是不受方大集团转让上市公司股份事项的影响。 

此外，新余昊月及其实际控制人卫洪江就该次股份转让出具了说明，具体内容

如下： 

“新余昊月与方大集团就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事项不存在除《股份转让协议》之

外的其他附加特殊条件，双方也未就股份表决权的形式有其他特殊安排；本次股份

转让事项与上市公司收购长沙韶光、威科电子、成都创新达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

项为相互独立的两个交易，不互为前提。新余昊月受让方大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不存在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前提条件的安排”。 

综上，方大集团转让方大化工股份与本次重组两个事项不互为前提，为相互独

立的两个交易，二者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二）本次重组方案的必要性 

通过本次重组，方大化工在化工主业的基础上向军工电子领域延伸。军工电子

行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市场空间广阔，通过本次重组，方大化工盈利能力将增强，

提升企业整体价值。 

1、通过本次重组上市公司寻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方大化工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生产，主要产品包括烧碱、聚氯乙烯、环氧丙烷，

聚醚、三氯乙烯、丙二醇、氧化苯等。由于化工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总体发展高

度相关，较容易受到下游行业经济周期、行业内投资建设周期等因素的影响。随着

国内经济增速的放缓，上市公司所处行业进入了平稳的发展阶段。为增强公司盈利

能力，提升股东回报水平，方大化工需要新的业务增长点。 

随着近年来国防预算的快速增长以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我国军事工业迎来

良好的发展机遇。在军事工业的发展中，国防信息化建设是现代军事工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我国现阶段国防建设重点发展领域。伴随着我国新阶段国防建设的持

续推进，我国军工电子行业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市场空间极为广阔。上市公司通

过本次重组拟收购三家军工电子行业公司，实现了向军工领域的拓展，寻找到新的



   

18 
 

利润增长点，增强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2、通过并购重组实现外延式增长是上市公司发展的重要手段 

如上所述，上市公司所处的化工行业处于平稳发展阶段，为进一步提升盈利能

力，上市公司需要向具有更广阔发展和盈利空间的领域拓展，而通过并购实现外延

式发展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方式。通过本次重组提升上市公司整体价值，也将

提升公司对广大中小股东的回报水平，具有较强的必要性。 

（三）本次重组方案的合理性 

经查验，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配套融资认购方在本次重组之前同方大化工、

方大集团、新余昊月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重组系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包括前控股股东方大集团、前实际控制人方威）之外的非关联方收购资产。 

    1、重组方案的确定 

    本次重组方案系交易各方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的前

提下，经市场化谈判确定的。重组方案充分考虑了交易各方的诉求，是商业谈判的

结果。 

    2、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中企华评估师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

确定，标的资产的定价公允。 

    3、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综合考虑了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的诉求，经各方谈判协商

确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的

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交易方案的其他安排 

本次重组方案涉及的其他安排系在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的相

关规定的前提下，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方案的最终确定以达成本次交易为目

标，是市场化谈判的结果，具有商业合理性。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方大化工控制权变更与本次重组之间相互独立，不构成

一揽子交易；本次重组方案具有必要性、合理性。 



   

19 
 

二、核查并说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中一致行动关系的认

定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按相关规定补充披露一

致行动关系、合并计算重组后各参与方控制的上市权益，并进一步说明本次重组是

否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经查验，本次重组交易对方、配套融资认购方的股东、董监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或名称 股东/合伙人姓名（按穿透原则统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交易对方 

1 上海漱石 郑宇、周艳、吴常念、王从亮 执行事务合伙人：郑宇 

2 上海典博 郑宇、周艳 
执行董事：郑宇 

监事：周艳 

3 新创韶光 

曾雪梅、刘长青、李建秋、谭红鹰、肖翎、

朱桂香、王伟、张力雄、郭翔宇、李其、谭

智勇、杨俊杰、黄新建、粟小青、贾远满、

谢建波、刘广成、彭辉、彭文英、张晓珊、

刘雄伟、徐金花、王明清、朱恒赤、欧阳元、

康和平、陈坚、黄耀军、陈凌志、张涟波、

曹文伟、刘卫新、杨维钢、刘庚生、罗丽萍、

欧阳柯、张冬华、苗仰华、刘春莉、李年秀、

黄学科、王琳、徐卫民、王莉、王喜英、刘

剑、廖妹、骆晓琴、张庆、童智敏、谭序平、

童智蓓、黄伟、范海文、张建武、曲海沙、

胡晶虎、周发明、盛钢、贺宁、邹步千、黄

剑、李雅军、钟小林、张建平、朱文喜、龚

书、姜建红、罗佑军、李丽、宁智慧、黄挚

坚、刘榕湘、昌友平、李军、吴利佳、胡鲲、

苗仰新、王建国、徐银花、刘益民、陈保国、

张旗雁、王翠红、徐川南、陆洋、易武、周

向红、曹辉、刘迎春、袁平、杨士为、张湘

军、柳金花、袁芳、陈静、王英、王玲、教

海东、杨振强、王广武、赵红梅、周克宁、

唐水龙、王巍、黄晖、李建文、黎艳平、文

朝霞、李农、朱近赤、王俊青、徐健、陆雪

明、李苦学、王健、杨雅、张胜利、林毅、

邱柏英、朱西宁、罗斌、李振华、周武生 

董事：谭红鹰、徐为民、

谭智勇、陈坚、刘迎春 

监事：李军、陆雪明 

高级管理人员：谭红鹰、

王玲、黄挚坚 

4 北京恒燊泰 邹熔博、叶保和 

执行董事：邹熔博 

监事：王静 

总经理：纪军 

5 张亚 -- -- 

6 刘国庆 -- -- 

7 周文梅 -- -- 

8 周开斌 -- -- 

9 毛艳 -- -- 

配套融资认购方 

1 林崇顺 -- -- 

2 李毓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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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金良 -- -- 

4 高珊 -- -- 

5 马靖 -- -- 

6 大福兴投资 
姜志诚、应骅、徐义正、李峰、姚军峰、周

卫东、张新国、李军、林如进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

表：潘科伟 

7 维斯派得 

周开斌、高和勇、周竺耒、鞠莉萍、孙皓、

朱正平、章九好、季良录、李钢、周建华、

梁书亮、李勇、汪洋、杨旭、甯坤虎、夏勇、

贺勇、马成勇、张涛、向洪林、郑道军、周

洪强、张建华、徐瑶、钟寿冬、钟廷涛、曾

诗德、贺冬、谢长俊、曾霄、李远钢、许胜、

李游东、张国书、胡伟、刘忠伟、王君国、

刘晓林、赵光友、但雯 

执行事务合伙人：周开斌 

《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

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

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经逐条比对该第八十三条规定的各项情况，通过本次重组成为方大化工股东的

交易对方和配套融资认购方中，除周开斌、毛艳和维斯派得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上

海典博和上海漱石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情况外，其他交易对方、配套融资认购方之间

不存一致行动关系，其具体情况如下： 

《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 本次重组涉及情况 

1 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不存在 

2 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维斯派得系周开斌控制的

企业；上海典博和上海漱

石系同受郑宇控制的公司

/企业 

3 
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

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 

4 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 

5 
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

融资安排 
不存在 

6 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不存在 

7 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不存在 

8 
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

公司股份 
不存在 

9 

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

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

公司股份 

不存在 

10 

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

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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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 

12 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周开斌与毛艳系夫妻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通过本次重组成为方大化工股东的交易对方中，虽然上海典博

同时投资了长沙韶光和威科电子，但其与长沙韶光和威科电子其他股东之间并不存

在除该 2 家标的公司以外的其他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并且，本

次重组完成后，上海典博和参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长沙韶光和威科电子其他

股东均不再持有该 2 家标的公司的任何股权且各方之间亦不存在其他合伙、合作、

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因此，上海典博和参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长沙韶

光和威科电子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六）款规定的

“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的情况。 

综上，通过本次重组成为方大化工股东的交易对方和配套融资认购方中，周开

斌与毛艳因系夫妻而构成一致行动；维斯派得系周开斌担任普通合伙人并持有最大

出资份额的合伙企业，其与周开斌和毛艳构成一致行动；上海典博和上海漱石因同

受郑宇控制而构成一致行动。除此之外，本次重组的其他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认购

方之间不存在其他一致行动关系。按照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股东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合

并计算，本次重组完成后，方大化工的主要股权结构将变更为（按照上市公司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股本总额计算）：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股数（股） 持股比例（%） 

原主要股东 

1 新余昊月 198,300,000 17.60 

2 方大集团及方威 67,877,800 6.03 

交易对方（包括一致行动人） 

1 周开斌、毛艳及维斯派得 120,500,000 10.70 

2 上海典博、上海漱石 66,027,500 5.86 

3 刘国庆 43,312,500 3.84 

4 北京恒燊泰 15,750,000 1.40 

5 新创韶光 5,520,666 0.49 

配套融资认购方 

1 林崇顺 65,969,000 5.86 

2 李毓华 60,895,000 5.40 

3 李金良 23,343,000 2.07 

4 大福兴投资 17,887,000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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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靖 8,500,000 0.75 

6 高珊 8,239,000 0.73 

其他社会公众股东 

 -- 424,573,740 37.68 

 合计 1,126,695,206 100.00 

    另根据通过本次重组成为方大化工股东的交易对方上海漱石、上海典博、刘国

庆、周开斌、毛艳以及配套融资认购方出具的《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

函》，其均承诺“不主动或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之间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或达成类似协议、安排，以谋求或协助他人通过任何方式谋求方大化工

第一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地位”。 

综上，即使按照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股东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合并计算，本次重组

完成后，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认购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均未超过新余昊月，新余昊

月仍为方大化工控股股东。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

权变更。 

 

三、核查并补充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及配套资金认购方的资金

来源及相关依据，如为非自有资金的，进一步说明资金来源是否与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存在关联关系 

就本次重组配套融资认购方的资金来源，其已经出具承诺，确认“本企业/本人

参与认购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非法汇

集他人资金投资的情形，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未采用杠杆等结构化的

方式进行融资，也不存在由方大化工直接或间接向本企业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

况。在证监会批准本次重组后，本企业/本人将积极的配合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工作，

向上市公司支付认购款，保证交易顺利完成”。 

另根据大福兴投资合伙协议及其合伙人出具的承诺、维斯派得的合伙协议以及

本次重组配套融资认购方的访谈记录、资产证明文件、借款协议及借款人出具的说

明，大福兴投资和维斯派得的认购资金来源于合伙人认缴的出资款，其他配套融资

认购方的认购资金来自于其自有资金或向其他自然人的借款，全部认购资金并未来

自于方大化工现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本次重组交易对方或其他配套融资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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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全部认购款并未来自于方大化

工现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本次重组交易对方。 

 

四、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未来 36 个月内减持上市

公司股份或者放弃控制权的计划，并补充披露其保持控制权稳定性的具体措施 

（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未来 36 个月内减持上市公司股

份或者放弃控制权的计划 

    根据新余昊月、卫洪江出具的承诺，其均承诺“自新余昊月取得上市公司控制

权之日起未来 36 个月内，无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二）新余昊月保持控制权稳定性的具体措施 

1、新余昊月收购方大化工股份时，卫洪江已经出具承诺，确认在作为方大化工

实际控制人期间，若新余昊月未按时偿还委托贷款的情况下，其将多方筹集资金或

者提供担保，作为前述委托贷款的担保物，向新余昊月提供财务支持，避免新余昊

月所持有的方大化工股份被折价、拍卖或者变卖； 

2、新余昊月已经出具承诺，确认自取得方大化工控制权之日起未来 36 个月内，

无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3、本次交易前，方大化工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重新选举了公司董事会

（新董事会的任期将在 2019 年 7 月到期），由新余昊月推荐的 7 名董事候选人当选

为新一届董事会的董事（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为 9 人，其中 6 名非独立董事中包括

了新余昊月推荐的 4 名成员），可以对方大化工的董事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4、通过本次重组取得方大化工股份的交易对方、配套融资认购方均出具了《关

于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其内容为“本人/本企业/本公司在作为方大化

工股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期间，不主动或

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之间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达成类似协

议、安排，以谋求或协助他人通过任何方式谋求方大化工第一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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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未来 36 个月内不存在放弃上市公司控

制权的计划，且其已经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其对方大化工控制权的稳定。 

 

五、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关于未来 36 个月内增持上市公

司股份或者取得控制权的计划 

根据通过本次重组成为方大化工股东的的交易对方上海漱石、上海典博、刘国

庆、周开斌、毛艳和维斯派得出具的《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其均

承诺“不主动或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之间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或达成类似协议、安排，以谋求或协助他人通过任何方式谋求方大化工第一大股

东或控股股东地位”。另根据本次重组全体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其均确认“在本次

重组完成后的 36 个月内，不存在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计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未来 36 个月内

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取得控制权的计划。 

 

六、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向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动人

购买资产或置出目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关资产的计划。如有，结合上述问题补充

披露本次重组是否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监管的情形 

根据方大化工出具的说明，上市公司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向本次重组交易

对方及其一致行动人购买资产或置出目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关资产的计划。 

 

七、结合对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及生产经营的安排，包括但不限于上

市公司董事会构成及各股东推荐董事及高管情况、重大事项决策机制、经营和财务

管理机制等，补充披露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 

（一）2016 年 7 月 28 日，方大化工进行了董事会换届选举（新董事会的任期

将在 2019 年 7 月到期），上市公司董事会由 9 人组成，新余昊月推荐的董事候选人

闫奎兴、赵梦、乔晓林和李强（超过上市公司非独立董事成员的半数）、推荐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吴志坚、章武江和刘春彦，以及由方大集团推荐的董事候选人孙贵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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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民当选为新任董事，任期三年。新余昊月推荐的董事成员对于董事会决策具有

重大影响。同日，方大化工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聘任郭建民为总经

理，聘任王晓星、宋春林和张建丽为副总经理、罗宏为总工程师、李晓光为财务总

监、宋立志为董事会秘书。 

（二） 方大化工公司章程规定了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机制，主要包括： 

1、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审议批准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等 16 项公

司重大事项的权利。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2、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并行使包括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

工作、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及弥补亏

损方案、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和收购出售资产等事项、决定公

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聘任或者解聘总经理及副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

人员等 16 项职权。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

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3、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包括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

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等 8 项职权。 

除上述公司章程规定内容外，方大化工同时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经营管理制度文件，其内容均与公

司章程规定的相应事项决策权限一致。 

综上，方大化工依法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并制定了以《公司

章程》为核心的系列制度文件，形成了以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以董事会为日

常经营决策机构并由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领导下工作的经营管理架构。本次重组

完成后，新余昊月持有方大化工 17.60%（按照上市公司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股本

总额计算）的股份，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且其所持股份数额和持股比例仍较高

于上市公司届时的其他主要股东（考虑一致行动关系情况下），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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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方大化工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此外，上市公司现

任 9 名董事会成员中，包括了新余昊月推荐的 4 名非独立董事以及 3 名独立董事，

且本次重组的《资产购买协议》和《股份认购协议》均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未来董事

会成员进行调整的约定或安排。因此，新余昊月对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决策具有重大

影响。在方大化工按照现有制度规范运作的情况下，新余昊月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稳定，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及生产经营安排不影响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

定性。 

 

问题 3：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拟锁价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1.57 亿元，部分用

于标的公司项目建设，上述项目已履行部分政府审批程序。请你公司：1）结合标的

公司于本次交易停牌前 6 个月内的增资入股情况，补充披露本次交易配套融资金额

是否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

的相关规定。2）补充披露上述标的公司项目是否已经履行立项程序，募集配套资金

用途是否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

答》的相关规定。3）补充披露本次重组募投项目相关审批事项的进展情况，是否存

在实质性障碍，以及对本次重组的影响。4）除已披露的审批和备案程序外，补充披

露本次交易募投项目是否还需要履行其他政府审批程序。如需要，补充披露相关进

展及是否存在障碍。5）结合上述项目对标的公司产能的影响及未来产品需求情况，

补充披露上述标的公司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6）结合总资产、净资产等，补充披

露募集配套资金规模与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匹配性。7）结合上市公

司授信额度及其他融资渠道等，说明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会

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

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相关规定 

（一）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

问题与解答》（以下简称“《配资问题解答》”）第 1 条规定，“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指

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但不包括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停

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以现金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价格”。本次重

组中，方大化工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长沙韶光、威科电子和成都创新达相关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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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股份支付对价金额（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长沙韶光股东方 

上海漱石 177,450,000.00 29,575,000 

上海典博 124,215,000.00 20,702,500 

新创韶光 33,124,000.00 5,520,666 

威科电子股东方 

刘国庆 259,875,000.00 43,312,500 

北京恒燊泰 94,500,000.00 15,750,000 

上海典博 94,500,000.00 15,750,000 

成都创新达股东方 
周开斌 663,727,500.00 110,621,250 

毛艳 11,272,500.00 1,878,750 

合计 1,458,664,000.00 243,110,666 

本次重组中，方大化工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停牌。经查验，2015 年 8 月 6 日，

上海漱石、上海典博以现金的方式向长沙韶光增资，增资时点在上市公司停牌前六

个月内，故在计算本次重组“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时应剔除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

上海漱石、上海典博持有长沙韶光股权的作价。 

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资产的合计作价为 1,458,664,000

元，其中以发行股份购买上海漱石持有的长沙韶光股权的作价为 177,450,000 元，以

发行股份购买上海典博持有的长沙韶光股权的作价为 124,215,000 元。剔除前述两笔

价格后，上市公司本次以发行股份方式拟购买资产的交易总价为 1,156,999,000 元。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1,156,998,000 元，并未超过“拟

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符合《配资问题解答》第 1 条的规定。 

（二）根据本次重组方案并经查验，本次交易中不存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募集配套资金或取得标的资产权益巩固控制权的情

况，符合《配资问题解答》第 2 条的规定。 

（三）根据本次重组方案，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将具体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长沙韶光功率 SIP 器件先进封装测试线建设项目、长沙韶光大规模集成

电路设计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威科电子厚膜混合集成电路组件（TF-HIC）生产线新

建项目、“成都创新达宽带、多功能集成微波和毫米波组件、系统生产线改造项目”

以及支付中介机构费用，未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或偿还债务，符

合《配资问题解答》第 3 条规定的募集资金用途。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符合《配资问题解答》的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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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充披露本次重组募投项目相关审批事项的进展情况，是否存在实质性障

碍，以及对本次重组的影响。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建设项

目已经取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 投资备案批复 环评建设批复 

1 
长沙韶光功率 SiP 器件先进

封装测试线建设项目 

《关于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

司功率 SiP 器件先进封装测试

线建设项目备案的通知》（发

文机关：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产业环保局） 

《关于长沙韶光半导体

有限公司大规模集成电

路设计研发平台及功率

SiP 器件先进封装测试

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发文机

关：长沙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产业环保

局） 

2 
长沙韶光大规模集成电路

设计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关于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

司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研发平

台建设项目备案的通知》、《关

于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司大

规模集成电路设计研发平台建

设项目备案变更的通知》（发

文机关：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产业环保局） 

3 

威科电子厚膜混合集成电

路组件（TF-HIC）生产线新

建项目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

（发文机关：江苏省丹阳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对江苏威科电子

有限公司厚膜混合集成

电路组件（TF-HIC）生

产线新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发

文机关：丹阳市环境保

护局） 

4 

成都创新达宽带、多功能集

成微波和毫米波组件、系统

生产线改造项目 

《关于郫县伊泽微波电子有限

公司技术改造项目备案通知

书》（发文机关：郫县经济和

科学技术局） 

《关于郫县伊泽微波电

子有限公司宽带、多功

能集成微波和毫米波组

件、系统生产线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发文机关：郫县环

境保护局） 

综上，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投资建设项目已经取得必要的项目投资备案及环

评批准手续。 

 

三、除已披露的审批和备案程序外，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募投项目是否还需要履

行其他政府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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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涉及建设项目情况、三个标的公司的说明并经查验，

本所律师认为，除上述已经取得的批准手续外，本次交易募投项目无需再履行其他

政府前置审批程序。 

  

问题 7：申请材料显示，本次重组交易的三个标的均涉及军工产品，其中国防科工

局原则同意方大化工购买长沙韶光 100％股权，并批准本次交易中长沙韶光特殊财

务信息豁免披露有关事项。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重组交易方案是否涉及其他

军工审批事项，如涉及，补充披露相关审批进展情况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2）本次

重组是否涉及其他涉密信息披露审批事项，如涉及，补充披露相关审批进展情况及

对本次交易的影响。3）重组报告书中豁免披露或者采用脱密方式披露涉密相关信息

的具体章节并补充披露相关原因、依据。说明是否需要向交易所履行信息披露豁免

程序，如是，披露豁免具体情况。4）补充披露中介机构及人员是否具有开展涉密业

务的资质，以及中介机构对上述涉密信息披露的核查过程。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本次重组涉及的军工审批事项情况 

根据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以下简称“国防科工局”）颁布的《涉军企事业单位

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科工计[2016]209

号，以下简称“209 号文”）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收购涉军企业的（指已取得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企事业单位），须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未通过国防科工局

军工事项审查，上市公司不得公告有关预案，以及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履行法定

程序。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中，长沙韶光持有《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其就本次

重组事项已经取得“科工计[2016]385 号”《国防科工局关于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

司资产重组上市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威科电子和成都创新达均未取得《武器装备科

研生产许可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按照国防科工局相关规定要求，除长沙韶光已经取得国

防科工局军工审批意见外，方大化工本次收购威科电子和成都创新股权事项并不涉



   

30 
 

及其他军工审批事项。 

 

二、本次重组涉及的信息披露豁免情况、依据以及是否需要向交易所履行信息

披露豁免程序 

（一）本次重组涉及的信息披露豁免情况及依据 

本次交易的公开披露文件中，采用规定的脱密方式处理并披露的涉密信息具体

章节、内容如下： 

信息披露内容 具体章节或文件 脱密处理方式 

长沙韶光和成都创新达报

告期内对前五大客户的销

售情况以及对前五大供应

商的采购情况 

“第四章、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第

二节、标的公司之长沙韶光基本情况”之

“二、长沙韶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

（五）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

和“（六）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供

应情况” 

“第四章、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第

四节、标的公司之成都创新达基本情况”

之“二、成都创新达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之“”（五）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生产销

售情况”和“（六）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

及能源供应情况” 

代称披露 

长沙韶光和成都创新达报

告期内应收款项前五大单

位中涉及军品的单位 

长沙韶光审计报告、成都创新达审计报告 代称披露 

长沙韶光报告期内关联交

易对方涉及的军品的单位 

“第四章、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第

二节、标的公司之长沙韶光基本情况”之

“二、长沙韶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

“（五）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

况”和“（六）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及能

源供应情况” 

“第十一章、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第

二节、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

响”之“一、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关联

交易情况”之“（一）长沙韶光报告期内

的关联交易情况” 

代称披露 

根据“209 号文”的有关规定，申报单位在通过军工事项审查后，按相关规定

办理涉密信息披露审查；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但未取得武器装备

科研生产许可的企事业单位实施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按有关规定

办理涉密信息披露审查。另根据《军工企业对外融资特殊财务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

法》（科工财审[2008]702 号，以下简称“702 号文”）的相关规定，对于涉及国家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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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财务信息，或者可能间接推断出国家秘密的财务信息，军工企业对外披露前应

当采用代称、打包或者汇总等方式进行脱密处理。对于无法进行脱密处理，或者经

脱密处理后仍然存在泄漏国家秘密风险的财务信息，军工企业应当依照办法的规定，

向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或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披露。 

就本次重组事项，长沙韶光已经取得国防科工局的信息披露豁免批复，本次重

组申报文件系根据该批复及“702 号文”的规定进行了长沙韶光相关涉密信息的脱

密处理。 

经查验，成都创新达虽未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但其持有《三级保密资

格单位证书》。根据四川省国防科学技术办公室《关于授予四川九州电器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等 217家单位涉密军工业务国家秘密定密权的通知》（川工办发[2014]136号），

经国家保密局同意，国防科工局授予成都创新达“涉密军工业务国家秘密定密权”。

成都创新达系按照“702 号文”的规定及“川工办发[2014]136 号”的批复，对本次

重组申报文件中成都创新达相关涉密信息进行了脱密处理。 

 

（二）本次重组涉及的信息披露豁免是否需要向交易所履行信息披露豁免程序 

“702 号文”规定，对于无法进行脱密处理，或者经脱密处理后仍然存在泄漏

国家秘密风险的财务信息，军工企业应当依照办法的规定，向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或

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披露。 

本次重组中，长沙韶光系根据国防科工局的信息披露豁免批复、成都创新达系

在定密权范围内对于涉及或者可能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进行了代称等方式进行了脱

密处理，前述处理方式符合“702 号文”的相关规定。经脱密处理后，本次重组申

报文件中涉及披露的信息不涉及国家秘密且不能间接推断出国家秘密，因此无需向

证券交易所履行涉密信息豁免披露。 

另就本次重组涉密信息脱密处理情况，长沙韶光和成都创新达已分别向深交所

报送了报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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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重组中介机构及人员是否具有开展涉密业务的资质，以及中介机构对

于涉密信息披露的核查过程 

（一）本次重组中介机构及人员开展涉密业务的资质情况 

根据《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科工安密

[2011]356 号）的相关规定，从事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的法人单位或者其他组织应

当向所在地省级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提出安全保密条件备案申请，经审查符合条

件的，报国防科工局列入《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单位备案名录》。根据《军工涉密

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咨询服务单位的涉密

人员（包括外聘专家）应当通过国防科工局组织的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

专项培训和考核，获得相应的《安全保密培训证书》。 

经查验，为本次重组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包括东兴证券、中汇会计师、中企

华评估师和本所）均已经取得《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相

关中介机构的涉密人员均已经取得《安全保密培训证书》。本所律师认为，中介机构

及人员具有开展本次重组项目的涉密业务资质。 

 

（二）中介机构对于本次重组涉密信息披露的核查过程 

本次重组中，中介机构相关涉密人员主要通过查阅长沙韶光和成都创新达的生

产经营资质文件、重大采购合同及销售合同及明细账、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清单及

档案资料、实地走访长沙韶光和成都创新达主要军工产品客户，对长沙韶光和成都

创新达保密负责人进行访谈以及咨询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等方式，对于本次重组

涉密信息履行了必要的核查程序，确认本次重组申请文件涉及的国家秘密信息已根

据“702 号文”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脱密处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中经脱密处理后的信息与长沙韶光和成都创新

达实际情况相符，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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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8：申请材料显示，长沙韶光拥有《三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武器装备质

量体系认证证书》、《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其中，《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已经到期。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长沙韶光

《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的办理进展及对本次重组的影响。2）本次重组标的

是否涉及其他军工产品相关特许经营资质，如涉及，进一步说明相关资质的取得情

况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长沙韶光《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办理进展及对本次重组的影响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装计[2010]1893 号）

的规定，“自 2011 年 1 月起，凡与军方直接签订装备采购合同的承制单位，必须具

备装备承制单位资格”。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审查管理规定》有

关规定，“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实行分类审查制度。第一类装备承制单位，是指承制装

备的总体，关键、重要分系统和核心配套产品的单位；第二类装备承制单位，是指

承制其他军队专用装备和一般配套产品的单位；第三类装备承制单位，是指承制军

选民用产品的单位。申请第一类装备承制单位资格的，应当取得武器装备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并应当通过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保密资格认证”。此外，《武器装备科研

生产许可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令第 13 号）规定，

“从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所列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应当依照本办法

申请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申请该许可应有经评定合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以及

与申请从事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相适应的保密资格”。 

综上，《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系办理《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和《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前置资质文件。虽然长沙韶光原持有的《武器装备质量

体系认证证书》已经到期并正在办理展期，但其持有的与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直

接相关的《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有效期至 2017 年 8 月）和《武器装备科研生

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7 月 24 日）的资质许可仍在有效期内。长沙韶光已经

取得与其生产经营相关的必要资质且在有效期内，其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不存在法

律障碍。 

另根据赛宝认证中心出具的证明，“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按 GJB9001B-2009 标准通过了我中心的年度监督现场审核。本证明有效期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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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30 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长沙韶光所持《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正在办理

展期的情况并不影响该公司已经取得的其他与其生产经营相关的必要资质许可的继

续有效，长沙韶光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不存在法律障碍，其所持《武器装备质量体

系认证证书》的展期情况对本次重组不构成不利影响。 

 

二、本次重组标的是否涉及其他军工产品相关特许经营资质，如涉及，进一步

说明相关资质的取得情况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根据长沙韶光、成都创新达和威科电子开展与军工产品生产相关的业务情况、

相关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军代室及客户出具的说明，长沙韶光所持有的《三级

保密资格单位证书》、《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和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成都创新达所持有的《三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武

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和《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威科电子已经通过三级军

工保密资格审查的情况已经能够满足 3 家标的公司现有军工产品生产需要。本所律

师认为，除前述资质许可文件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组标的不

涉及其他军工产品相关特许经营资质。 

 

问题 9：申请材料显示，长沙韶光的股东新创韶光历史上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况，并

于 2016 年 4 月通过股权转让对股权代持进行了还原。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以上

股权代持形成的原因，代持情况是否真实存在，被代持人是否真实出资，是否存在

因被代持人身份不合法而不能直接持股的情况。2）代持情况是否已全部披露，解除

代持关系是否彻底，被代持人退出时有无签署解除代持的文件。3）是否存在经济纠

纷或法律风险，以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根据新创韶光出具的说明并经查验，新创韶光设立时的原代持股东与被代持股

东均系原韶光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员工，设立新创韶光目的之一即为解决韶光总

公司破产后的人员安置问题。在新创韶光 2008 年设立时，受当时《公司法》关于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限制的规定，无法将全部出资人均作为股东办理工商登记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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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股权代持方式进行了员工股权投资和管理，不存在因被代持人身份不合法而不

能直接持股的情况。 

根据新创韶光提供的出资人名单、对原代持股东与被代持股东的访谈及其出具

的承诺，双方在新创韶光曾经的代持关系真实存在，被代持人通过代持人向新创韶

光履行了真实出资义务，各方就所代持新创韶光的股权不存在争议和纠纷的情况。

根据新创韶光现有股东长沙韶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韶辉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长沙韶远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合伙协议等资料，3 家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均为截至本次重组前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

的新创韶光的原出资人。虽然本次解除股权代持关系时，相应各方并未签署解除代

持协议，但通过以全体真实股东作为合伙人设立三家有限合伙企业并真实持有新创

韶光股权的方式，该公司历史上存在的股权代持关系已经得到合法解决。此外，新

创韶光的全体股东（包括当时的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均已经出具承诺，同意新创

韶光将所持长沙韶光股权出售给方大化工。同时，新创韶光现有三名合伙企业股东

均已做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同意新创韶光将所持长沙韶光股权出售给方大化工。

因此，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所持长沙韶光股权向上市公司出售事项，新创韶光已经履

行了必要且有效的内部决策程序，保证交易可以顺利实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新创韶光曾经真实存在的股东股权代持情况已经依法得

以解决，各方就新创韶光的股权代持及解决结果不存在经济纠纷或法律风险的情况，

上述曾经的股权代持情况对本次交易无不利影响。 

 

问题 10：申请材料显示，本次配套融资认购方中，大福兴投资尚未办理私募基金备

案手续。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大福兴投资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进展情况，如尚未

完成，在重组报告书中充分提示风险，并对备案事项作出专项说明，承诺在完成私

募投资基金备案前，不能参与本次配套融资认购。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经查验，2016 年 10 月 9 日，大福兴投资已经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

备案，取得了编号为 SM7170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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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1：申请材料显示，威科电子从新时代控股处租赁面积为 2,736.50m2的房屋

作为经营性用房，租赁终止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时

代控股尚未取得其所持有的房屋权属证明文件。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租赁房产权属证

明的办理进展，是否存在租赁违约风险，到期后能否续租，上述事项对重组后上市

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新时代控股出具的说明，“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新时代控股在取得前述土地

使用权及厂房所有权后未能取得相应的产权证书，但并不影响新时代控股对该资产

拥有的完整所有权，新时代控股有权依法将其出租给威科电子用于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威科电子租赁的该厂房，新时代控股仍未取得

权属证明。经查验，威科电子自 1987 年设立至今，始终在该地点以厂房租赁方式进

行生产经营活动，未出现因租赁房屋产权问题发生争议或纠纷的情况。威科电子与

新时代控股签署的《房屋租赁续约协议》有效期至 2020 年 1 月 1 日且威科电子按照

协议约定按期支付租金。在该租赁协议正常履行情况下，目前不存在租赁违约风险。 

另经查验，威科电子的控股子公司江苏威科已经在丹阳以出让方式取得了合计

31,329.70m
2 的土地使用权并正在进行厂房等生产设施的建设，亦可以保证该公司日

后的自有经营场地能够满足生产经营和研发的需要，减少对租赁厂房的依赖。此外，

刘国庆已经出具承诺“如在上述租赁期间（租赁期间到 2020 年 1 月 1 日），威科电

子因无法继续租赁该厂房而导致无法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并产生实际损失的，本

人将赔偿威科电子因此遭受的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威科电子在深圳租赁厂房的产权瑕疵不会对威科电子以

及重组后的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问题 12：申请材料显示，1）2016 年 5 月，长沙韶光同长沙德科置业有限公司签订

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位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螺丝塘路 1 号、3 号的工业厂

房。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房产的权属证明正在办理中。2）2008 年 8 月 22

日，成都创新达购买众合 V 谷基地项目一期第 3 幢第 1、2、3、4 号办公用房，目

前尚未取得相关房产证书。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尚未取得相应权证资产对应的面

积、评估价值、分类比例，相应权证办理的进展情况，预计办毕期限，相关费用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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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方式，以及对本次交易和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等。2）补充披露是否取得相应层级

土地、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的办理权证无障碍的证明，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或存在不能

如期办毕的风险及解决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根据长沙韶光与长沙德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科置业”）于 2016

年 5 月签署的 4 份《房屋买卖合同》，长沙韶光购买的位于德普-五和企业园（二期）

的 4 层厂房总面积为 3,822.81 ㎡，购房款总额为 2,600.00 万元。前述 4 份合同均约

定，相关房产证将由德科置业在厂房交付使用后 365 个工作日内，完成该幢工业厂

房的初始登记，初始登记后 180 个工作日内办妥买受人的厂房所有权证。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长沙韶光所购厂房已经交付使用，但根据相关购房合同约定，

其尚未到达办理权属证明的约定时间。 

经查验，就该购买的厂房，德科置业已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办理了《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另根据德科置业出具的说明，其确认与长沙韶光签署的 4 份《长沙

县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合法、有效，长沙韶光可以依法占有并完全使用该厂房

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同时，上海典博和上海漱石均与上市公司签署了《购买资

产协议》和《业绩补偿及奖励协议》，确定长沙韶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承诺

业绩的实现及对上市公司的保障。在前述协议基础上，就上述新购买房屋尚未取得

房产证的情况，上海典博、上海漱石已经出具《承诺》，其内容为“如长沙韶光因该

新购厂房未办理房屋权属证明原因而导致公司无法正常使用该房屋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并产生实际损失的，我公司/企业将无限连带的全额赔偿长沙韶光因此遭受的任何

损失”。 

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在《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执行情况下，

长沙韶光购买相关厂房的后续权利证书的取得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该公司可以合

法使用该房屋进行经营。此外，上海典博和上海漱石通过与方大化工签署《购买资

产协议》、《业绩补偿及奖励协议》并出具相应承诺的方式，亦有效保证了长沙韶光

不会因房屋权属证明尚未办理而遭受实际损失。 

（二）根据成都创新达与成都众合高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高

新”）于 2008 年 8 月签署的《众合 V 谷基地办公用房买卖合同》，成都创新达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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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众合 V 谷基地项目一期第 3 幢第 1、2、3、4 号办公用房的总面积为 1,513.31

㎡，购房款总额为 6,053,240.00 元（根据中企华评估师就本次重组出具的评估报告，

其评估值为 8,541,400.00 元）。根据该合同第十四条的规定，众合高新应当在房屋交

付使用后一年半内为买受人办理权属证明。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成都创新达尚未取得该房产证。对此，众合高新已经出具证明，确认成都创新达为

众合 V 谷基地 3 号楼业主，房屋产权证明因受工业园区相关政策规定（即需整个园

区项目开发完毕后方可分割办理）因素影响，尚在等待通知办理中而无法提供。同

时，周开斌和毛艳均与上市公司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和《业绩补偿及奖励协议》，

确定成都创新达的正常生产经营的开展、承诺业绩的实现及对上市公司的保障。在

前述协议基础上，就上述购买房屋尚未取得房产证的情况，周开斌和毛艳已经出具

《承诺》，其内容为“如成都创新达因该新购厂房未办理房屋权属证明原因而导致公

司无法正常使用该房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并产生实际损失的，我们将无限连带的全

额赔偿成都创新达因此遭受的任何损失”。 

综上，虽然成都创新达在购房合同约定期限内未能取得所购房屋权属证明，但

已经按照合同约定足额支付了购房款，且自其使用该房屋用于生产至今，未发生产

权纠纷或不能使用的情况。前述所购房屋尚未取得权属证明的情况不会对成都创新

达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成都创新达依法可以使用该房屋。此外，

周开斌和毛艳通过与方大化工签署《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偿及奖励协议》并出

具相应承诺的方式，亦有效保证了成都创新达不会因房屋权属证明尚未办理而遭受

实际损失。 

另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长沙韶光和成都创新达未取得

所购房屋权属证明的情况暂未取得相应层级土地、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的办理权证无

障碍的证明。 

 

问题 21：请你公司：1）结合 3 家标的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补充披露坏账

准备计提的充分性。2）补充披露 3 家标的公司报告期产能和产销量情况。3）补充

披露威科电子专利的类别。4）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商誉的确认依据及其合理性。5）

补充披露若本次交易将摊薄上市公司当年每股收益，上市公司是否拟提出填补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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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的具体措施。6）补充披露 3 家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信息。

7）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募集配套认购方及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次重组前后持股比例变化情况，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前后方大集团持股比例变化情

况。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威科电子专利情况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威科电子持有的专利及类别情况如下

所示：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期 

1 ZL201320735829.7 
厚膜混合集成模块与 PCB 板高稳定性

组装结构 
实用新型 2013.11.20 

2 ZL201320738808.0 厚膜混合集成电路多模块引脚插入机 实用新型 2013.11.20 

3 ZL201320738900.7 厚膜混合传感器高精准印刷定位装置 实用新型 2013.11.20 

4 ZL201320739473.4 厚膜混合集成电路自动测试系统 实用新型 2013.11.20 

5 ZL201320739622.7 厚膜混合集成电路模块 实用新型 2013.11.20 

6 ZL201320739641.X 
厚膜混合集成电路模块金属化孔导通

测试夹具 
实用新型 2013.11.20 

7 ZL201320739675.9 
厚膜混合集成电路模块金属化孔导通

测试仪 
实用新型 2013.11.20 

8 ZL201620158697.X 厚膜混合集成电路测试仪 实用新型 2016.06.03 

9 ZL201620246794.4 一种 LTCC 低温陶瓷烧结夹具 实用新型 2016.03.29 

10 ZL201620210296.4 
一种谐振型非接触供电和测量专用厚

膜电路 
实用新型 2016.03.20 

11 ZL201620151388.X 
高可靠工作温度可控无引线球脚表贴

式厚膜混合集成电路 
实用新型 2016.02.29 

12 ZL201620157629.1 厚膜混合集成电路测试系统 实用新型 2016.03.02 

13 ZL201620151389.4 
高可靠无引线球脚表贴式厚膜混合集

成电路 
实用新型 2016.02.29 

    注：8-13 项为威科电子新增专利。 

 

二、三家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信息 

（一）长沙韶光实际控制人相关信息 

长沙韶光的实际控制人为郑宇，通过控制的上海漱石和上海典博合计持有长沙

韶光 51%的股权，其相关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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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姓名 郑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50103197709****** 

联系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福海路 1011 号****** 

是否获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主要任职情况 

最近三年以来，郑宇始终担任上海典博执行董事、上海漱石执行事务合伙人。 

3、主要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持有上海典博股权、上海漱石出资份额外，

郑宇无其他主要对外投资。 

4、最近五年诚信及合法合规情况 

郑宇最近五年不存在诚信不实、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且尚未了结的情况。 

（二）威科电子实际控制人相关信息 

威科电子的实际控制人为刘国庆，持有威科电子 55%的股权，其相关信息如下： 

1、基本情况 

姓名 刘国庆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106195509******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爱榕园****** 

是否获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主要任职情况 

最近三年以来，刘国庆始终担任威科电子执行董事/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3、主要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持有威科电子 55.00%的股权之外，刘国庆还

持有江苏威科 1.00%的股权。2016 年 7 月江苏威科已经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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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将所持该公司 1.00%股权（认缴出资额 40 万元，尚未实缴）无偿转让给威科电子。

截至目前，该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4、最近五年诚信及合法合规情况 

刘国庆最近五年不存在诚信不实、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且尚未了结的情况。 

（三）成都创新达实际控制人相关信息 

成都创新达的实际控制人为周开斌，持有成都创新达 98.33%的股权，其相关信

息如下： 

1、基本情况 

姓名 周开斌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0102196803****** 

住所 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是否获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主要任职情况 

最近三年以来，周开斌始终担任成都创新达执行董事/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3、主要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持有成都创新达 98.33%的股权之外，周开斌

还持有维斯派得 43.83%的出资额。 

4、最近五年诚信及合法合规情况 

周开斌最近五年不存在诚信不实、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且尚未了结的情况。 

 

三、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募集配套认购方、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本次重组前后

持股比例变化情况以及本次交易前后方大集团持股比例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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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相关公告，方大化工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股

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根据 2016 年 7 月 6 日方大化工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的《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已授期权注销的议案》以及随后公告的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行权期开始

自主行权的提示性公告》，方大化工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首次授予的第四个行权期自主行权登记事宜，自主行权

期为 2016 年 9 月 5 日至 2017 年 9 月 1 日止。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打印的方大化工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的股东名册显示，截至该日，上述股权激励因行权而导致上市公司新增

10,751,540 股股份。根据上市公司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的股东名册以及本次重组

方案，如本次交易全部实施完毕，则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交易对方、配套融资认购

方以及上市公司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十大股东及方大集团在本次重组前后持股

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姓名 

交易前 交易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前十大股东 

1 新余昊月 198,300,000 28.71 198,300,000 17.60 

2 方威 66,000,000 9.55 66,000,000 5.86 

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953,115 1.30 8,953,115 0.79 

4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聚发－

新股约定申购 3 资金信托 
6,253,180 0.91 6,253,180 0.56 

5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浦

江之星 177 号集合资金信托 
5,894,783 0.85 5,894,783 0.52 

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新兴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99,912 0.72 4,999,912 0.44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

新区域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399,966 0.64 4,399,966 0.39 

8 常州炬仁光电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4,235,400 0.61 4,235,400 0.37 

9 
中国工商银行－国投瑞银核心企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59,980 0.50 3,459,980 0.31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银安

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333,833 0.50 3,333,833 0.30 

交易对方 

1 周开斌   110,621,250 9.82 

2 上海典博   36,452,500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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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漱石   29,575,000 2.62 

4 刘国庆   43,312,500 3.84 

5 北京恒燊泰   15,750,000 1.40 

6 新创韶光   5,520,666 0.49 

7 毛艳   1,878,750 0.17 

配套融资认购方 

1 林崇顺   65,969,000 5.86 

2 李毓华   60,895,000 5.40 

3 李金良   23,343,000 2.07 

4 大福兴投资   17,887,000 1.59 

5 马靖   8,500,000 0.75 

6 高珊   8,239,000 0.73 

7 维斯派得   8,000,000 0.71 

其他 

1 方大集团 1,877,800 0.27 1,877,800 0.17 

2 其他股东 383,043,571 55.45 383,043,571 33.99 

 合计 690,751,540 100.00 1,126,695,206 100.00 

     

    另假设在方大化工上述股权激励全部行权完毕的情况下，则上市公司总股本将

增加至 692,792,500 股，新余昊月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以此计算的本次重组完成

后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交易对方、配套融资认购方以及新余昊月、方威及方大集团

在本次重组前后持股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姓名 

交易前 交易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新余昊月、方威 

1 新余昊月 198,300,000 28.62 198,300,000 17.57 

2 方威 66,000,000 9.53 66,000,000 5.85 

交易对方 

1 周开斌   110,621,250 9.80 

2 上海典博   36,452,500 3.23 

3 上海漱石   29,575,000 2.62 

4 刘国庆   43,312,500 3.84 

5 北京恒燊泰   15,750,000 1.40 

6 毛艳   1,878,750 0.17 

7 新创韶光   5,520,666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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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融资认购方 

1 林崇顺   65,969,000 5.84 

2 李毓华   60,895,000 5.39 

3 李金良   23,343,000 2.07 

4 大福兴投资   17,887,000 1.58 

5 马靖   8,500,000 0.75 

6 高珊   8,239,000 0.73 

7 维斯派得   8,000,000 0.71 

其他 

1 方大集团 1,877,800 0.27 1,877,800 0.17 

2 其他股东 385,084,531 55.58 385,084,531 34.12 

 合计 692,792,500 100.00 1,128,736,166 100.00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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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的签

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郭  昕 

 

 

                      

                                                     聂学民 

 

                                                2016 年 10 月 14 日 

 

 


	问题1：申请材料显示，1）2016年7月，新余昊月通过协议转让受让方大集团持有的方大化工29.16％股份，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卫洪江。2）新余昊月的控股股东为火炬树（有限合伙），火炬树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盛达瑞丰（持有火炬树11％合伙财产），盛达瑞丰的控股股东为卫洪江（持有盛达瑞丰51％股权），卫洪江为新余昊月实际控制人。请你公司：1）结合穿透后的股权控制关系、火炬树合伙协议及盛达瑞丰公司章程主要内容、相关各方权利义务、股权受让价款资金来源等，补充披露卫洪江为目前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问题2：申请材料显示，1）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认购方中存在多组一致行动关系。2）本次重组后，交易对方、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超过新余昊月，但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请你公司：1）结合上市公司最近一年控制权变更及本次重组进展重要时间节点，补充说明公司控制权变更与本次重组之间的关系，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及本次重组方案的必要性、合理性。2）核查并说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中一致行动关系的认定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按相关...
	问题3：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拟锁价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1.57亿元，部分用于标的公司项目建设，上述项目已履行部分政府审批程序。请你公司：1）结合标的公司于本次交易停牌前6个月内的增资入股情况，补充披露本次交易配套融资金额是否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相关规定。2）补充披露上述标的公司项目是否已经履行立项程序，募集配套资金用途是否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相关规定。3）补充披露本次重组募投项目相关审批事项的进展...
	问题7：申请材料显示，本次重组交易的三个标的均涉及军工产品，其中国防科工局原则同意方大化工购买长沙韶光100％股权，并批准本次交易中长沙韶光特殊财务信息豁免披露有关事项。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重组交易方案是否涉及其他军工审批事项，如涉及，补充披露相关审批进展情况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2）本次重组是否涉及其他涉密信息披露审批事项，如涉及，补充披露相关审批进展情况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3）重组报告书中豁免披露或者采用脱密方式披露涉密相关信息的具体章节并补充披露相关原因、依据。说明是否需要向交易所履行信...
	问题8：申请材料显示，长沙韶光拥有《三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其中，《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已经到期。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长沙韶光《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的办理进展及对本次重组的影响。2）本次重组标的是否涉及其他军工产品相关特许经营资质，如涉及，进一步说明相关资质的取得情况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9：申请材料显示，长沙韶光的股东新创韶光历史上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况，并于2016年4月通过股权转让对股权代持进行了还原。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以上股权代持形成的原因，代持情况是否真实存在，被代持人是否真实出资，是否存在因被代持人身份不合法而不能直接持股的情况。2）代持情况是否已全部披露，解除代持关系是否彻底，被代持人退出时有无签署解除代持的文件。3）是否存在经济纠纷或法律风险，以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10：申请材料显示，本次配套融资认购方中，大福兴投资尚未办理私募基金备案手续。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大福兴投资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进展情况，如尚未完成，在重组报告书中充分提示风险，并对备案事项作出专项说明，承诺在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前，不能参与本次配套融资认购。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11：申请材料显示，威科电子从新时代控股处租赁面积为2,736.50m2的房屋作为经营性用房，租赁终止期限为2020年1月1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时代控股尚未取得其所持有的房屋权属证明文件。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租赁房产权属证明的办理进展，是否存在租赁违约风险，到期后能否续租，上述事项对重组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12：申请材料显示，1）2016年5月，长沙韶光同长沙德科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位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螺丝塘路1号、3号的工业厂房。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房产的权属证明正在办理中。2）2008年8月22日，成都创新达购买众合V谷基地项目一期第3幢第1、2、3、4号办公用房，目前尚未取得相关房产证书。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尚未取得相应权证资产对应的面积、评估价值、分类比例，相应权证办理的进展情况，预计办毕期限，相关费用承担方式，以及对本次交易和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等。2）补充披...
	问题21：请你公司：1）结合3家标的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补充披露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2）补充披露3家标的公司报告期产能和产销量情况。3）补充披露威科电子专利的类别。4）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商誉的确认依据及其合理性。5）补充披露若本次交易将摊薄上市公司当年每股收益，上市公司是否拟提出填补每股收益的具体措施。6）补充披露3家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信息。7）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募集配套认购方及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本次重组前后持股比例变化情况，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前后方大集团持...



